
臺北市政府 108.04.09.  府訴二字第 1086101685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訴願人因違反地政士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7年 12月 21日 107年度地懲字第 3號懲

戒

決定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原處分機關於民國（下同） 107年 9月 6日接獲陳情人提出之陳情書表示，訴願人任職○○地

政士聯合法律事務所（下稱○○地政士事務所）與○○有限公司（下稱○○公司）成員預先

擬妥不利不動產賣方契約（買方僅須付款 1至 2成即可移轉登記房屋），誘騙不動產賣方與買

方○○公司成員簽約；訴願人收取不動產過戶文件後，竟轉交買方○○公司成員自行辦理移

轉過戶後，旋向民間金主借貸設定高額抵押權，且不付尾款，造成不動產賣方嚴重損失，違

反地政士法第 26條及第 27條規定等語。經原處分機關以 107年 9月 6日北市地登字第

10760130

05號函通知訴願人提出答辯，惟未獲回應。嗣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下稱地政士公會

）以訴願人疑有違反地政士倫理或地政士法第 26條等規定，以 107年 9月 19日 107北市地公

（

10）字第 0259號函檢具被害人之相關事證資料移請臺北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下稱懲委會）

處理。嗣經原處分機關於 107年 10月 19日召開懲委會第 32次會議，決議通知訴願人於 20日

內

提出答辯書及相關事證資料，訴願人以 107年 11月 13日答辯書表示合約書非其撰擬，其無任

何不正當行為，合約書約定是由買方辦理貸款、過戶，未規避地政士的義務等語。嗣經原處

分機關於 107年 12月 13日召開懲委會第 33次會議審議後決議被付懲戒人即訴願人違反地政

士

法第 2條、第 26條第 1項、第 27條第 5款及地政士倫理規範第 1條、第 4條、第 5條之規定

屬實，

爰依地政士法第 44條第 2款及第 3款規定，經與會委員一致同意應予除名，並作成 107年 12

月

21日 107年度地懲字第 3號懲戒決定書（下稱懲戒決定書）：「被付懲戒人○○○應予除名。



」該懲戒決定書於 107年 12月 24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8年 1月 18日向本府提起訴願

，並

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地政士法第 2條規定：「地政士應精通專業法令及實務，並應依法誠信執行業務。」

　　第 3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第 16條規定：「地政士得執行下列業務：一、代理申請土地登記事項。二、代理申

　　請土地測量事項。三、代理申請與土地登記有關之稅務事項。四、代理申請與土地登記

　　有關之公證、認證事項。五、代理申請土地法規規定之提存事項。六、代理撰擬不動產

　　契約或協議事項。七、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之簽證。八、代理其他與地政業務有關事項。

　　」第 17條規定：「地政士應自己處理受託事務。......。」第 26條第 1項規定：「地政

　　士受託辦理各項業務，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業務上應盡之義務。」第 27條第 5款規

　　定：「地政士不得有下列行為：......五、要求、期約或收受規定外之任何酬金。」第

　　35條第 2項規定：「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應訂定地政士倫理規範，提經會員代表大會

　　通過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第 43條第 1項規定：「地政士之懲戒處分如下：一

　　、警告。二、申誡。三、停止執行業務二月以上二年以下。四、除名。」第 44條第 2款

　　、第 3款規定：「地政士違反本法規定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二、違反第十二

　　條第二項、第十八條、第二十七條第三款、第四款、第二十八條規定、違背地政士倫理

　　規範或違反地政士公會章程情節重大者，應予申誡或停止執行業務。三、違反依第二十

　　二條第三項所定之管理辦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十七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

　　、第六款或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者，應予停止執行業務或除名。」第 45條規定：「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設立地政士懲戒委員會（以下簡稱懲戒委員會），處理地政

　　士懲戒事項；其組織，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定之。懲戒委員會置委員九人，其

　　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直轄市政府地政處長或縣（市）政府地政局長兼任，其餘委員，

　　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就下列人員派兼或聘兼之：一、公會代表二人。二、人民

　　團體業務主管一人。三、地政業務主管三人。四、社會公正人士二人。」第 46條規定：

　　「地政士有第四十四條各款情事之一時，委託人、利害關係人、各級主管機關、地政事

　　務所或地政士公會得列舉事實，提出證據，報請地政士登記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所設懲戒委員會處理。」第 47條第 1項規定：「懲戒委員會於受理懲戒案件後，應將

　　懲戒事由通知被付懲戒之地政士，並通知其於二十日內提出答辯書或到會陳述；不依限

　　提出答辯書或到會陳述時，得逕行決定。」

　　臺北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作業要點第 1點規定：「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本局）

　　為處理本市地政士懲戒事宜，依地政士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設立臺北市地政士懲戒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第 2點規定：「本會置委員九人，主任委員由

　　本局局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局長指派之副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局就下列有

　　關人員聘（派）兼之：（一）地政士公會代表二人。（二）人民團體業務主管一人。（

　　三）地政業務主管二人。（四）社會公正人士二人（含法律專家學者一人）。前項委員

　　任期三年，任期屆滿得續聘（派）之。但代表機關、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任

　　期內出缺時，得補行遴聘（派）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全體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

　　委員總數三分之一。」第 3點第 1項、第 2項、第 4項規定：「本會會議視業務需要不定

期

　　召開；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本會會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親

　　自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作成決議；其決議事項，以本局

　　名義行之。」「本會審議時，得邀請有關機關、團體或人員列席說明，並於說明後離席

　　。」第 6點規定：「本會受理地政士懲戒案件後，依下列程序辦理之：（一）將懲戒事

　　由通知被付懲戒人，並限期於二十日內提出答辯書或到會陳述。（二）提付本會審議。

　　（三）製作懲戒決定書。本會審議時，應參酌機關、團體或人員提報之事實、證據及被

　　付懲戒人所提答辯書或到會陳述之內容；被付懲戒人不依限提出答辯書或到會陳述時，

　　得逕行決定。本會處理懲戒事件，認為有犯罪嫌疑者，應即移送司法機關偵辦。」第 7

　　點規定：「本會懲戒決定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一）被付懲戒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地政士證書字號及開業執照字號、住所或居所。（二）被付懲戒

　　人事務所名稱及地址。（三）主文、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四）出席委員姓名，並

　　加蓋本局印信。（五）決定書字號及年、月、日。（六）不服懲戒決定之救濟方法、期

　　間及其受理機關。」

　　地政士倫理規範第 1條規定：「地政士為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保障人民財產權益，應

　　本諸倫理自覺、業者自律，以提昇地政士職業尊嚴與榮譽，特依地政士法第三十五條第

　　二項規定訂定本倫理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第 4條規定：「地政士應精研專業法

　　令及實務，充實專業知識，秉持誠信精神執行業務，注重服務品質。」第 5條規定：「

　　地政士應謹言慎行，端正社會風氣，作為社會之表率，並體認職務公益，兼顧當事人合

　　法權益及社會利益。」

　　臺北市政府 104年 8月 20日府地開字第 10432174500號公告：「主旨：公告地政士法第

28

　　條、第 45條、第 46條、第 48條、第 49條、第 50條、第 51條、第 51條之 1所定本府

業務權

　　限，自中華民國 104年 9月 1日起委任本府地政局辦理。......。」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懲戒決定書多有不實，如果賣方覺得契約對他風險過大不能接受，應該拒絕簽約或提

　　　出其他降低自己風險的條件，地政士的責任不在於雙方要約定什麼樣的條件，訴願人

　　　無權干涉；買方向民間貸款未告訴訴願人，訴願人也未經手，訴願人根本不知道此事

　　　；○○○自 106年 12月 27日至 107年 6月 29日止，一直都有陸續付清尾款交屋或返

還所

　　　有權給對方，他的行為與訴願人認知詐騙集團的行為完全不一樣。

（二）○○○發的工作獎金是給公司所有員工，工作獎金應當屬於訴願人薪資的一部分而不

　　　是地政士法第 27條第 5款所指的酬金。

（三）契約內容訴願人已與雙方確認，且內容用字白話明確，並無誤導之情形；訴願人代收

　　　所有權移轉相關文件書類及保管本票亦是雙方委任訴願人代收及保管；原處分機關懲

　　　戒委員已經認定○○○是詐騙集團，也認定訴願人知情為詐騙集團共犯，怎會作出公

　　　正的處分。這案件還在士林地方法院審理中，以此不實理由懲戒是不當的，請撤銷原

　　　處分。本案於士林地方法院審理中，俟法院審理完畢後再作處分。

三、查原處分機關於 107年 9月 6日接獲陳情人提出之陳情書舉報訴願人有違反地政士法等情

　　事，及地政士公會 107年 9月 19日 107北市地公（10）字第 0259號函檢具被害人之相關

事

　　證資料移請懲委會處理。嗣原處分機關懲委會於 107年 12月 13日召開懲委會第 33次會

議

　　審議後，決議訴願人違反地政士法第 2條、第 26條第 1項、第 27條第 5款及地政士倫理

規

　　範第 1條、第 4條、第 5條之規定屬實，經與會委員一致同意應予除名，並作成懲戒決定

　　書；有原處分機關懲委會 107年 12月 13日第 33次會議紀錄及簽到單等影本附卷可稽，

原

　　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買賣契約自由訴願人無權干涉；買方向民間貸款，訴願人未經手，並不知

　　情；○○○發給訴願人之工作獎金，應是訴願人薪資一部分，非地政士法第 27條第 5款

　　所指的酬金；契約內容訴願人已與雙方確認，且用字白話明確，並無誤導之情形；訴願

　　人代收所有權移轉相關文件書類及保管本票亦是雙方委任云云。經查：

（一）按地政士應依法誠信執行業務；其受託辦理各項業務，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業務

　　　上應盡之義務；地政士不得有要求、期約或收受規定外之任何酬金；違者，應予申誡

　　　、停止執行業務或除名；地政士法第 2條、第 26條第 1項、第 27條第 5款、第 44條第

2款

　　　、第 3款定有明文。復按地政士為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保障人民財產權益，應本諸



　　　倫理自覺、業者自律，以提昇地政士職業尊嚴與榮譽；精研專業法令及實務，充實專

　　　業知識，秉持誠信精神執行業務，注重服務品質；地政士應謹言慎行，端正社會風氣

　　　，作為社會之表率，並體認職務公益，兼顧當事人合法權益及社會利益；地政士倫理

　　　規範第 1條、第 4條及第 5條亦定有明文。

（二）再按原處分機關為處理地政士懲戒等事項，設置懲委會；懲委會置委員 9人，由原處

　　　分機關局長兼任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 1人，由局長指派之副局長兼任副主任委員，

　　　其餘委員由公會代表 2人、人民團體業務主管 1人、地政業務主管 2人及社會公正人士

　　　2 人任之；全體委員任一性別比例應佔全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會議由主任委員

　　　擔任主席，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

　　　作成決議；揆諸地政士懲戒委員會作業要點第 2點及第 3點等規定自明；依卷附資料顯

　　　示，原處分機關於召開第 33次懲委會前，除已通知訴願人以書面提出答辯外，並請訴

　　　願人於開會當天到場陳述；依原處分機關懲委會委員名冊，及 107年 12月 13日懲委會

　　　第 33次會議紀錄、簽到單等影本顯示，懲委會委員計有 9位（含召集人），該次會議

　　　有 7位委員親自出席，是本件懲委會之設立及開會、決議，尚符合上開規定。

（三）復查 107年 12月 13日懲委會第 33次會議紀錄，該次會議作成決議：「......○○○

違

　　　反地政士法第 2條、第 26條第 1項、第 27條第 5款及地政士倫理規範第 1條、第 4條

、第

　　　5條之規定屬實，爰依地政士法第 44條第 2款及第 3款規定經與會委員一致同意應予除

　　　名。」嗣並作成懲戒決定書，其理由欄記載略以：「......二、查社團法人台北市地

　　　政士公會提報被付懲戒人違反地政士倫理規範所提供證據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被付

　　　懲戒人所簽約條款致使賣方風險過大且與一般交易習慣差異甚大，未本於專業兼顧賣

　　　方權益，且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 4條：『抵押及貸款處理、一、......賣方應配合買

　　　方辦理銀行貸款之相關事宜，並依下列約定辦理貸款及付款事宜（一）......由地政

　　　士協助買方辦理相關事宜......』，惟被付懲戒人未依契約約定負責協助買方辦理銀

　　　行貸款並指定撥款帳戶，反而任其轉向民間借貸致賣方應收款項收取無門，被付懲戒

　　　人未協助辦理抵押貸款相關事宜，......類此情節已達 11案......且已知買方未如期

　　　撥付尾款，仍持續代理簽擬不利於賣方條款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違反地政士法第 2

　　　條、第 26條第 1項及地政士倫理規範第 1條、第 4條、第 5條之規定。三、另依被付懲

戒

　　　人現場陳述意見略以：『......我......基本上是受雇的......雇主是誰......○○

　　　○......基本上實際的老闆就是○○○出資設立這間地政士事務所......基本上○○

　　　○如果有成交的話，他會有一個工作獎金，......通常他們都是過完戶之後......我



　　　的部分他有時候是 6,000有時候是 8,000......。』，被付懲戒人於案件過戶完成時收

　　　受規定外之酬金違反地政士法第 27條第 5款規定，依民眾陳情所提供資料......顯示

　　　，過戶完成案件已達 16件......情節實屬重大。四、被付懲戒人身為專業地政士竟以

　　　僅代為撰擬契約不辦相關過戶事宜及已向交易當事人告知契約內容......企圖假藉契

　　　約自由規避責任；卻又以地政士名義代收所有權移轉相關文件書類及保管本票等，誤

　　　導受害人以為會全程協辦，更使得詐騙集團......有機會據以辦理私人貸款設定以侵

　　　害受害人權益；而且受害個案幾乎是複製同模式一再詐害受害人，被付懲戒人明知然

　　　竟稱並未違法，毫無悔意，如此持續違反相關法令，情節實屬重大。......」經查本

　　　件原處分機關懲委會之設置及開會、決議，無組成不合法、違反正當法律程序、認定

　　　事實錯誤、違反行政法上一般原理原則或其他顯然錯誤的判斷之情事。準此，懲委會

　　　審認訴願人未本於專業兼顧賣方權益、未協助辦理抵押貸款相關事宜、已知買方未如

　　　期支付尾款，仍持續代理簽擬不利於賣方條款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於案件過戶完成

　　　時收受規定外之酬金、企圖假藉契約自由規避責任及以地政士名義代收所有權相關文

　　　件書類及保管本票等，誤導受害人以為會全程協辦等，違反地政士法第 2條、第 26條

　　　第 1項、第 27條第 5款及地政士倫理規範第 1條、第 4條、第 5條規定，將訴願人除

名之

　　　決議，自應予以尊重。再依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107年度偵字第 14307號起訴書

　　　所載，○○○以○○地政士事務所作為詐欺犯罪組織，邀集訴願人參與該犯罪組織，

　　　負責以客觀中立之第三方專業地政士角色，提供○○○事先擬定，內容符合其購屋要

　　　求之定型化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說服屋主簽訂等工作，以確保「假購屋真套利」計畫

　　　之遂行等語，訴願主張未經手買方向民間貸款，其收受之工作獎金為薪資等節，應屬

　　　卸責之詞，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

　　　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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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


